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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联合向市经信、环保推荐，

申请市级企业称号

分数≥80，市经信、环保

推荐，申请省级企业称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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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审核申请

企业上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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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经科或第三方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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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清洁生产审核及验收工作流程图（2017 年）

区经科局审核注

册资料（仅限名单

外企业）


